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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量協作中心規劃組 

規劃委員聯席會議第 51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 107年 5 月 1日（星期二）下午 1時 30 分 

會議地點 
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中會議室 

(桃園市大園區橫峰里 27鄰大成路二段 8號) 

會議主持人 吳督學兼執行秘書林輝  記錄 廖珮涵 

出席人員 

綜合規劃司呂專門委員兼協作中心行政管考組組長虹霖、規劃組李組

長文富、朱規劃委員元隆、戴規劃委員旭璋、賴規劃委員榮飛、汪規

劃委員履維、余規劃委員霖、范規劃委員信賢、施規劃委員溪泉、林

規劃委員清泉、陳規劃委員信正 

列席人員 
鄭淑玲商借教師、周以蕙商借老師、廖敏惠商借老師、覃桂鳳商借教

官、廖珮涵小姐、劉榮盼先生、洪鈺惠小姐、顏君玲小姐 

請假人員 部長室廖專門委員興國、林政務次長室李秘書昕寧、鍾規劃委員克修 

 

壹、 業務報告：前(第 50次)次會議紀錄確認。(附件一) 

一、 行政管考組業務報告：有關 107.4.17 跨系統協調會第 6 次會議決議之

「12年國教新課綱實施關鍵議題與期程表」。 

二、 規劃組業務報告：訂於 107.7.19(週五)~7.20(週六)於苗栗明湖水樣會

館辦理本年度共識營，敬請師長們預留時間參與。 

三、 推廣組業務報告：無。 

 

決  議： 

(一) 前(第 50次)次會議紀錄第 2頁，施溪泉委員發言修改為：「將持續關

注技專校院考招規劃、新住民教學支援人員至偏鄉協助、課程規劃要

點不適用於進修部問題；另前導學校試行新課綱 Q&A研議已接近完

成，將交由國教署進行後續彙整。」(請詳見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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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規劃組業務報告，建請修改為：訂於 107.7.19(週四)~7.20(週五)於苗

栗明湖水樣會館辦理本中心年度共識營，敬請師長們預留時間參與。 

 

貳、 討論事項： 

案 由 一：次(5月)月各議題小組運作調查，提請討論。(報告單位：規劃組) 

說    明：資料請詳見前次會議資料附件三(p.15~p.16)。 

決    議： 

(一) 技綜高前導學校：5月份擬討論之「技綜高疑難問題、前導學校試行

新課綱 Q&A」，建請由國教署高中職組主動召開會議研議。 

(二) 課綱宣導：建議 107年 6月中旬召開諮詢會議。 

(三) 素養導向教學與評量： 107.4.30召開素養師資組會議，研議有關師

資培育相關政策推動之議題，預計 5月底前拜會師資司鄭淵全司長，

請安排行程，請盡速安排。 

(四) 自然領域探究與實作課程配套：待課審大會後視情況召開。 

(五) 技專院校考招方案：建議待技職司於 5月協作會議與部長報告後，視

情況召開。 

(六) 其它議題小組：請依規劃召開會議。 

 

案 由 二：研議 107年 5月跨系統協調會第 7次會議各議題小組待協調解

決事項，提請討論。(報告單位：規劃組) 

說    明： 

(一) 檢送 107年 4月份各議題小組重要會議結論摘要表，敬請規劃委員參

閱(附件四，p.17~p.25) 

(二) 有關各議題小組待協調解決事項(含各階段前導學校反映問題處理)，

提案討論。(附件五，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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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有關多元選修與大學選才之關聯性，以及課程選課輔導諮詢教師的培訓

原則與內容，將於 5 月 15 日下午 4 時召開對普高課程規劃說明會中討論，

本次會議召集國教署前導學校、課務推動工作圈、南二中等相關計畫團隊及

國教院、師資司、高教司與會，敬邀簡菲莉規劃委員及余霖規劃委員出席共

商研議。 

 

參、 臨時動議：無。 

 

肆、 散會時間：下午 3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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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教育部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量協作中心 

規劃委員聯席會議第 50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 107年 3月 27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分 

會議地點 協作中心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1號綜合大樓 3樓) 

會議主持人 吳督學兼執行秘書林輝   記錄 劉榮盼 

出席人員 

戴規劃委員旭璋、施規劃委員溪泉、陳規劃委員信正、賴規劃委員

榮飛、汪規劃委員履維、余規劃委員霖、協作中心呂行政管考組組

長虹霖、規劃組李組長文富。 

列席人員 
鄭淑玲商借教師、周以蕙商借教師、覃桂鳳商借教官、劉榮盼先生、

廖珮涵小姐。 

請假人員 

廖規劃委員興國、蔡政務次長室李秘書昕寧、鍾規劃委員克修、林

規劃委員清泉、范規劃委員信賢、簡規劃委員菲莉、朱副組長元

隆、廖敏惠商借教師。 

壹、 主席致詞： 

貳、 業務報告：前(第 49次)次會議紀錄確認，修改出席人員名單後洽悉。 

一、 行政管考組業務報告：國教署將於 4 月辦理高中課程規劃實務說明會，請

請後中階段委員擇場次參加。 

二、 規劃組業務報告：略。 

三、 推廣組業務報告：略。 

參、 討論事項： 

案 由 一：次(4月)月各議題小組運作調查，提請討論。 

說    明：略。 

發言紀要： 

一、 汪履維委員：  

（一） 師藝司委託出去的計畫與原初設定目標經常有落差，例如擬定中之

師培生素養基準，目前內容仍以知識為主，技能為輔，情意的部份

相對不足。 

（二） 教檢題目不對外公開，既無法達到保護試題的作用，外界的觀感亦

不佳，建議重新考慮。 

（三） 宜關注學生評量準則是否有因應彈性學習課程而作修改。 

二、 余霖委員： 

（一） 將請素養議題小組委員針對師藝司於 2月 2日議題小組提供之資料

進行細部研讀，從中挑選可進一步發展之議題。 

（二） 師培體系目前在素養教學推動上有待加強之處： 

1. 師培教授對素養的定義沒共識，特別是對師培生素養的規範。 

2. 師培教授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plc）尚未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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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需要在師培教授中找出以素養導向方式培育師培生的典範。 

4. 國教署和師藝司的分工及合作需釐清。 

（三） 需要高中前導學校提供課程計畫草案，以瞭解前導學校課程發展進

度。 

三、 賴榮飛委員：建議於 4月跨系統協調會關注高中科技銜接課程的準備

進度。 

四、 戴旭璋委員：將關注高中職組有否規劃於 4/9「高中課程規劃實務說明

會」納入課程計畫審查原則。 

五、 施溪泉委員：將持續關注技專校院考招規劃、新住民教學支援人員至

偏鄉協助、課程規劃要點不適用於進修部問題；另前導學校試行新課

綱 Q&A研議已接近完成，將交由國教署進行後續彙整。。 

決    議：修改後 4月議題小組運作調查表請見附件一-1。 

 

案 由 二：研議 107年 4月跨系統協調會第 4次會議各議題小組待協調解決

事項，提請討論。 

說    明： 

(一) 檢送 107 年 3 月份各議題小組重要會議結論摘要表，敬請規劃委員參

閱。 

(二) 有關各議題小組待協調解決事項(含各階段前導學校反映問題處理)，

提案討論。 

決    議： 

(一) 有關高中課程計畫填報平臺規劃與設計，涉及各類型學校課程計畫格

式、學校填報注意事項、計畫備查與審查原則及相關法規配套措施之公

告等事宜，建議由林清泉委員和朱元隆委員邀集普技綜高規劃委員及

相關單位，於 4月份召開專案會議。 

(二) 有關從設計類改設計群產生的人事編制問題，建議另外召開會議並邀

請國教署人事處進行商討，暫不於跨系統協調會上提出。 

(三) 有關技專校院考招制度方案規劃，建議於 3/29技職司召開會議後持續

追蹤，暫不列為會議提案。 

 

案 由 三：有關國教署高中職組建議修改「十二年國教新課綱實施關鍵議題

與期程表」，提請討論。(報告單位：規劃組) 

說    明：略。 

決    議：列入 4月份跨系統協調會討論案，先以原內容為準，高中職組建

議修正內容待會議上討論確認後再納入(請參見附件一-2)。 

 

案 由 四：有關成立各縣市課程推動(協作)機制議題小組乙案，提請討論。 

說    明：部長於 107年 3月 13日協作會議指示：有關各縣市課程推動(協作)

機制乙案，請協作中心成立新的議題小組研處，敬請規劃委員討論。 

發言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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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施溪泉委員： 

(一) 課綱實施初期，針對縣市承辦人員的研習頻率需增加。 

(二) 贊成縣市政府成立協作機制，並使成員固定。 

(三) 請執秘利用機會向縣市政府分享協作中心運作經驗。 

(四) 委員後續訪視縣市時建議兩個不同階段的委員一組，照顧面向會更廣。 

二、 賴榮飛委員： 

(一) 定位釐清：應確認協作機制是為著階段性的新課綱推動或持續性的課

程推動。 

(二) 人才招募：高雄市經驗是以副局長帶領課程督學群作為推動核心。 

(三) 模式：可因地制宜，採智庫、中心、委託外部團隊等模式。 

三、 余霖委員： 

(一) 機制一定要「在地化」。 

(二) 可以從既有的案例中去分析好的協作機制需具備哪些特質。 

(三) 基本要素：組織架構、專業人員、知識管理、經費補助等。 

決    議：規劃書確認如附件一-3，請規劃委員於精進計畫會議建議國教署將

協助各縣市成立課程推動(協作)機制列入下年度精進教學計畫內

容，。 

 

案 由 五：有關 107-5月協作大會專案報告(草案)乙案，提請討論。 

說    明：略。 

決    議：修正版本如附件一-4，關於技專校院考招制度準備情形，請技職

司向部長報告時邀請規劃委員出席，並於 4月跨系統協調會決定

是否安排於 5月協作大會進行報告。 

 

案 由 六：有關《課程協作與實踐》第三輯邀稿主題與對象乙案，提請討

論。 

說    明：略。 

決    議：建議增加主題，一、高中課程規劃與實施要點，邀稿對象高中職

組；二、大學招生專案辦公室，邀稿對象高教司。修改後表格如

附件一-5。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時間：中午 12點 20分。 

 


